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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解读

1.上海从什么时候开始实施全
面两孩政策？

答：上海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
实施全面两孩政策。

2.本市全面两孩政策适用哪些
人群？

答：根据新修改的《上海市人口
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双方均为上
海市户籍的夫妻， 或者一方为上海
市户籍的夫妻， 其生育政策可以适
用本市的规定。

3.生育第二个子女是否还需要
审批？

答： 双方合计子女数只有一个
的夫妻， 可以自主安排生育第二个
子女，不需要办理再生育审批手续。
具体包括两种情形：（1）婚前双方均
未生育过子女、 婚后共同生育了一
个子女的夫妻；（2）一方婚前未生育
过子女， 另一方婚前生育过一个子
女的夫妻。

4.哪些情况可以再生育？

答 ： 双方合计已有两个或者
两个以上子女的夫妻 ， 如果要求
再生育的 ， 必须符合法律法规规
定的条件 ， 并应当办理再生育审
批手续。 根据新修改的《上海市人
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规定 ，符合下
列条件之一的夫妻 ， 可以要求安
排再生育子女 ：（1）一方婚前未生
育过子女 ， 一方婚前已生育过一
个子女 ， 且双方婚后共同生育一
个子女的；（2）双方婚前合计生育
两个及以上子女 ， 且没有共同生
育子女的；（3）双方婚前均未生育
过子女 ， 婚后共同生育了两个子
女 ，其中一个子女经区 、县或者市
病残儿医学鉴定机构鉴定为非遗
传性残疾 ， 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
力的。

5.符合规定条件要求安排再生
育子女的， 如何办理再生育申请审
批程序？ 需要哪些材料？

答： 符合规定条件要求安排再
生育子女的夫妻， 应当按照规定办
理再生育手续。 具体程序如下：

（1）双方均为本市户籍的夫妻，
到其中一方户籍地或本市户籍人户
分离人员办理了现居住地登记的
乡、 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提
交再生育子女申请表， 并提供规定
的材料；一方为本市户籍、另一方为
外省市户籍的夫妻， 到本市一方户
籍地的乡、 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
事处提交再生育子女申请表， 并提
供规定的材料。

（2）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
事处应当自收到再生育申请表及规
定的全部材料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
提出受理意见， 并将受理意见及全
部申请材料报区县卫生计生委。

（3） 区县卫生计生委应当自收
到乡、 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
报送的受理意见和全部申请材料之
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审查完毕。 对符
合条件的，发给再生育子女告知书；
对不符合条件的， 应当书面通知申
请人，并说明理由。

（4）再生育子女告知书或者不
同意再生育子女告知书应当自作
出决定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送达
申请人。

办理再生育子女申请时， 应当
提供 4 项基本材料：（1） 身份证明；
（2） 户籍证明；（3） 婚姻状况证明；
（4）已有子女状况的声明。属于新修

改的《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第三项情形的，
还应当提供区、 县或者市病残儿医
学鉴定机构的鉴定材料。

6.适用生育政策时子女数如何
确认？

答：子女数的计算，是以当事人
生育包括收养并存活的子女数计
算，包括已被送养的子女数；但是收
养的弃婴、残疾儿童或孤儿，不计入
子女数内。

7.流动人口再生育是否可以适
用本市规定？

答：（1）一方为本市户籍、另一
方为外省市户籍的夫妻， 可以选择
适用上海的再生育规定， 在上海办
理有关手续； 也可选择适用外省市
一方户籍所在地的再生育规定，在
外省市办理有关手续。

（2） 双方均为外省市户籍的夫
妻，不适用上海的再生育规定；但可
以按照有关规定， 在上海办理一孩
和二孩的生育登记。

关于生育政策一

1.新修改的《上海市人口与计
划生育条例》 对于有关假期是如何
规定的？

答：新修改的《上海市人口与计
划生育条例》规定，符合法律规定结
婚的公民， 除享受国家规定的婚假
外，增加婚假 7 天。符合法律法规规
定生育的夫妻， 女方除享受国家规
定的产假外， 还可以再享受生育假
30 天，男方享受配偶陪产假 10 天。
生育假享受产假同等待遇， 配偶陪
产假期间的工资， 按照本人正常出
勤应得的工资发给。

2.在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 月
29 日期间结婚、生孩子的，能否享
受新政策规定的待遇？

答 ： 在 2016 年 1 月 1 日 至
2016 年 2 月 29 日期间， 依法办理
结婚登记手续、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生育子女的，可以按照新修改的《上
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规定，
补休相关的增加婚假、生育假、配偶
陪产假待遇。

3.增加的婚假、生育假、配偶陪
产假，遇到法定节假日是否顺延？

答：（1）"增加婚假 7 天"一般应

当与婚假合并连续使用 （包括双休
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2）"生育
假 30 天"一般应当与产假合并连续
使用（包括双休日），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 （3）"配偶陪产假 10 天"应当
在产妇产假期间使用 （包括双休
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4.增加的婚假、生育假、配偶陪
产假期间的待遇是怎样规定的？

答： 增加的婚假享受婚假同等
待遇。 生育假期间享受产假同等待
遇，符合本市生育保险规定的，从生
育保险基金支出。 配偶陪产假期间
的工资， 按照本人正常出勤应得的
工资发给。

5.新修改的《上海市人口与计
划生育条例》规定"配偶陪产假期间
的工资， 按照本人正常出勤应得的
工资发给"，这里的"工资"具体含义
是什么？

答:按照《上海市企业工资支付
办法》的规定，工资是指用人单位根
据国家和本市的规定， 以货币形式
支付给劳动者的报酬， 即列入工资
总额统计的货币收入。新修改的《上
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配

偶陪产假期间的工资， 按照本人正
常出勤应得的工资发给"，主要是强
调用人单位应当在男方享受配偶陪
产假期间，按照全勤的标准向男方发
给工资，不应作为缺勤而扣减工资。

6.增加的婚假适用人群有哪些？
答：2016 年 1 月 1 日以后依法登记
结婚的对象（包括初婚、再婚）。

7.生育假适用人群有哪些？
答：2016 年 1 月 1 日以后符合

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妇女 （包
括初次生育、再生育）。

8. 配偶陪产假适用人群有哪
些？

答：2016 年 1 月 1 日以后符合
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妇女的配
偶（包括初次生育、再生育）。

9.在沪流动人口能否享受本市
规定的增加婚假、生育假、配偶陪产
假？

答： 按照国家和本市关于流动
人口计划生育的相关规定， 在沪就
业的流动人口可以按照本市有关规
定享受相应的休假。

二 关于计划生育奖励假

1.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独生
子女父母光荣证》是否继续发放？

答：2016 年 1 月 1 日全面两孩
政策实施以后，对于只生育一个子
女的夫妻 ，不再发放 《独生子女父
母光荣证》。 2015 年 12 月 31 日之
前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
妻 ，按照本市现行规定 ，符合条件
的 ，仍可申请领取 《独生子女父母
光荣证》。

2.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持有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公民还可
以享受有关奖励待遇吗？

答： 获得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
证》的夫妻，仍然可以按照国家和本
市有关规定享受有关奖励扶助待
遇。 原已领取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
证》、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再生育子女
的本市户籍公民，应当注销其《独生
子女父母光荣证》，并停止享受计划
生育奖励扶助待遇， 此前已经享受
的待遇不予退回。

3. 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以后，原
已领取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如
果再生育，应当从什么时候起退证？

答： 应当从再生育的子女出生
之日起退回原已领取的 《独生子女
父母光荣证》。

4.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本市
现行的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
扶助制度是否执行？

答：2016 年 1 月 1 日之后生育
子女的本市户籍农村居民，不再适用
本市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
助制度。 2015 年 12 月 31 日之前生
育子女、且符合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
庭奖励扶助条件的本市户籍农村居
民，继续按照本市有关规定，享受领
取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金待遇。

5.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本市
现行的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
是否还执行？

答：2016 年 1 月 1 日之后生育
子女的本市户籍公民， 不再适用本
市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 。
2015 年 12 月 31 日之前生育子女、
且符合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条件
的本市户籍公民， 继续按照本市有
关规定， 享受领取计划生育家庭特
别扶助金待遇。

6.对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以
前不符合规定生育第二个子女的行
为如何处理？

答：对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以
前不符合规定生育第二个子女的行
为，应当按照当时的规定进行处理。

三 有关政策衔接


